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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本文旨在探討及釐清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之爭議問題，包括定型化契

約條款效力之爭議、契約定性及適用法律之爭議、廠商服務缺失責任之爭議、

廠商服務酬金請求權之爭議等。 

首先，依據民法第二四七條之一規定，判斷公共工程定型化技術服務契

約條款是否對廠商顯失公平而無效時，本文認為，應就個案為全盤考量及實

質審查，以誠信原則及公平互惠為上位概念，併參考消保法規定，俾達保護

弱勢契約一方、對抗強勢契約他方、節省締約成本及實現契約正義之目的。 

其次，經本文分析、歸類及定性，實務上存在十種典型之公共工程技術

服務契約類型，其中，提供「辦理規劃」、「辦理設計」者，為承攬契約；

提供「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」、「辦理監造」者，為委任契約；同時包含前

項及後項者，為承攬及委任之混合契約，其適用法律之道為，前項與「協辦

工程招標及決標」混合者，整體適用關於承攬契約之法律規定；各項與「辦

理監造」混合者，則分別適用各該部分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。 

再者，關於廠商服務缺失責任，本文探討規劃或設計廠商瑕疵擔保責任

之「工作物完成前之瑕疵擔保責任」、「瑕疵發見期間」、「修補瑕疵」、

「解除契約」，監造廠商受任人損害賠償責任之「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」、

「受任人逾越權限行為之損害賠償責任」，以及債務不履行與侵權行為責任

之「瑕疵擔保責任及不完全給付責任之競合」、「契約責任及侵權責任之競

合」、「第三人與契約責任之關係」、「僱用人與侵權責任之關係」、「侵

權行為舉證責任之緩和及減輕」等具體爭議。 

最後，關於廠商服務酬金請求權，本文探討規劃或設計廠商依約完成工

作之「瑕疵擔保義務與承攬報酬義務之同時履行抗辯」、「工作是否完成與

對價平衡之關係」、「採委任契約之可能性」，規劃或設計廠商辦理變更設

計之「實務見解」、「屬規劃或設計瑕疵所致之變更設計」、「屬機關需求

變更所致之變更設計」、「屬非可歸責於雙方情事所致之變更設計」，以及

監造廠商工期展延之「情事變更原則」、「棄權條款之適法性」等具體爭議。 


